[bookmark: _GoBack]地址:900屏東市林森路1號
收件者:國立屏東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國民小學教育班）)

114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國民小學教育班）
報名專用資料袋封面

	姓名
	
	服務單位
	

	應檢附資料          (如有檢附請在方框內打勾)

	1
	*個人簡歷表(報名附件1)
	□

	2
	原住民籍證明(無者免附)
	□

	3
	*畢業證書（含畢業系所)及歷年成績單
	□

	4
	*在職證明書影本
	□

	5
	工作年資證明書
	□

	6
	*學習計畫 (報名附件2)
	□

	7
	*優良證明（至少一學期，報名附件3）
	□

	8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無者免附)
	□


*標註者為務必檢附資料
請將資料依上列號碼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以迴紋針夾妥(請勿膠裝及使用訂書針)









1

報名附件1
國立屏東大學114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個人簡歷表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自行貼照片)
	姓名：
	行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通訊地址：

	服務單位:    
	
	是否具備原住民籍身分
	□是  □否

	最高學歷：
	                大學（院）           系(所)

	報考資格
(擇一勾選)
	□第1類人員: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8條第2項者，由主管機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
□符合「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第1項者：
□第2類人員: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實際服務開班科目累計滿10學期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
□第3類人員: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實際服務開班科目累計滿6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

	偏遠地區服務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工 作 內 容

	
	
	
	
	

	
	
	
	
	

	
	
	
	
	

	
	
	
	
	

	
	
	
	
	

	
	工作年資合計：         學期。

	甄選加分條件
	年資加計1學期者:
□設籍縣(市)與現職偏鄉學校所屬縣(市)相同者
□由現職服務之偏遠地區學校推薦者(檢附推薦書)
□無

	總計年資
	                                           學期

	注意事項：
1、 請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於報名表背面。
2、 凡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考試之學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考生取得基本資料及相關檔案資料。考生報名資料僅作為本校招生及相關教育行政目的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3、 以上資料若受欄位限制，請自行增加。
4、 報考人保證本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如將來查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概無異議。
報考人簽名：＿＿＿＿＿＿＿＿＿＿＿

	審查結果
	初審簽章
	複審簽章

	□符合報考資格□不符合報考資格
	
	



報名附件2

[bookmark: _Hlk101206513]國立屏東大學辦理114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習計畫
	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國民小學教育班）

	姓名：

	一、個人特質及及學習經歷(300字為原則)





	二、工作經驗或心得(300字為原則)





	三、未來期許或職涯規劃(300字為原則)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



報名附件3 
	114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表現優良證明表

	姓名
	

	現職學校
	（請填全銜）

	職稱
	

	表現優良證明〈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

	項次
	曾/現任學校名稱
（請填全銜）
	任職期間
（請填完整）
	表現優良期間
（請填完整）

	1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表現優良說明：                                            
（由單位現職負責人填寫）

	
	□單位現職負責人(簽章)：                     職稱：□校長 □其它____________

	
	

	2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表現優良說明：                                            
（由單位現職負責人填寫）

	
	□單位現職負責人(簽章)：                     職稱：□校長 □其它____________


	備註：
1.表現優良之證明，可於服務證明書、在職證明書等備註表現優良，或填寫此表證明（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不需提供其他佐證資料。
2.本表可自行增加項次。

	本人已瞭解並依照簡章規定，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符合報名資格。
考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附件4                                                          114.03製表
[bookmark: _Toc217277548][bookmark: _Toc217278030][bookmark: _Toc217278509][bookmark: _Toc217278874][bookmark: _Toc217279281][bookmark: _Toc217279381][bookmark: _Toc217286362][bookmark: _Hlk193875271]國立屏東大學【國小教育學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抵免／採認申請表
	姓　　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壹、辦理抵免/採認時，應於公告期限內檢具下列資料提出申請。（請學員自行檢核後於下方欄位勾選）

	
	一、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二、已修畢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須檢附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影本一份。
（符合下列資格第二、三項者適用）

	
	三、已持有第一張合格教師證者，須檢附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及教師證影本各一份。
（符合下列資格第八項者適用）

	貳、依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十五條：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提出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抵免/採認之申請。未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不得提出申請。（請學員自行檢核後於下方欄位勾選）

	
	一、本校在校師資生，依規定經甄選通過同時修習兩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二、曾在他校修畢（習）與本校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經本校與原校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且不計入畢業學分數規定。

	
	三、曾在他校修畢（習）與本校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經本校與原校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且不計入畢業學分數規定。

	
	四、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非幼兒園師資類科之教育課程學分，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

	
	五、校際選課修習教育課程者。

	
	六、他校師資生依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修習相同類科教育學程，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課程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者。

	
	七、已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本校師資生，應屆畢業錄取本校碩、博士班，依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八、已持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且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學程者。

	
	九、曾修畢幼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以下簡稱教保課程），依規定經甄選通過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十、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及修畢教保課程，依規定經甄選過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 申請人確認簽名：　　　　　　　　　　　

	系所填寫：

	審查結果共採認：必備      學分；選修      學分，總計        學分。

	審查順序：推廣教育中心彙整表件、初審→師資培育中心審查、採認→推廣教育中心建檔

	系所承辦人
	系所主任核章
	推廣教育中心
承辦人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專門課程（至少修習10 學分）

	[bookmark: _Hlk76576378]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國音及口語表達【必修】(2)
	
	
	
	
	
	□是　□否
	
	

	寫字及書法 (2)
	
	
	
	
	
	□是　□否
	
	

	寫作 (2)
	
	
	
	
	
	□是　□否
	
	

	兒童文學 (2)
	
	
	
	
	
	□是　□否
	
	

	兒童英語 (2)
	
	
	
	
	
	□是　□否
	
	

	兒童英語(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本土語言(閩南語) (2)
	
	
	
	
	
	□是　□否
	
	

	本土語言(客家語) (2)
	
	
	
	
	
	□是　□否
	
	

	本土語言(原住民族語) (2)
	
	
	
	
	
	□是　□否
	
	

	新住民語言 (2)
	
	
	
	
	
	□是　□否
	
	

	普通數學【必修】(2)
	
	
	
	
	
	□是　□否
	
	

	普通數學(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自然科學概論 (2)
	
	
	
	
	
	□是　□否
	
	

	自然科學概論(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社會領域概論 (2)
	
	
	
	
	
	□是　□否
	
	

	健康與體育 (2)
	
	
	
	
	
	□是　□否
	
	

	健康與體育(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藝術概論 (2)
	
	
	
	
	
	□是　□否
	
	

	表演藝術 (2)
	
	
	
	
	
	□是　□否
	
	

	音樂 (2)
	
	
	
	
	
	□是　□否
	
	

	音樂(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鍵盤樂 (2)
	
	
	
	
	
	□是　□否
	
	

	美勞 (2)
	
	
	
	
	
	□是　□否
	
	

	童軍 (2)
	
	
	
	
	
	□是　□否
	
	

	教育專業課程 - 教育基礎（至少修習10 學分）

	[bookmark: _Hlk80603609]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教育基礎I【必修】(2)
	
	
	
	
	
	□是　□否
	
	

	教育基礎II【必修】(2)
	
	
	
	
	
	□是　□否
	
	

	教育心理學【必修】(2)
	
	
	
	
	
	□是　□否
	
	

	兒童發展與輔導【必修】(2)
	
	
	
	
	
	□是　□否
	
	

	特殊教育導論 (3)
	
	
	
	
	
	□是　□否
	
	

	特殊教育導論(雙語教學課程) (3)
	
	
	
	
	
	□是　□否
	
	

	教育史 (2)
	
	
	
	
	
	□是　□否
	
	



	教育專業課程 - 教育方法（至少修習12 學分）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教學原理【必修】(2)
	
	
	
	
	
	□是　□否
	
	

	教學原理(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修】(2)
	
	
	
	
	
	□是　□否
	
	

	學習評量【必修】(2)
	
	
	
	
	
	□是　□否
	
	

	班級經營【必修】(2)
	
	
	
	
	
	□是　□否
	
	

	班級經營(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是　□否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是　□否
	
	

	教學媒體與運用(雙語教學課程) (2)
	
	
	
	
	
	
	
	

	教育議題專題 (2)
	
	
	
	
	
	□是　□否
	
	

	跨領域課程與教學設計(2)
	
	
	
	
	
	□是　□否
	
	

	學校行政 (2)
	
	
	
	
	
	□是　□否
	
	

	實驗教育(2)
	
	
	
	
	
	□是　□否
	
	



	教育實踐課程(至少修習14學分)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補救教學(2)
	
	
	
	
	
	□是　□否
	
	

	適性教學(2)
	
	
	
	
	
	□是　□否
	
	





